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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0048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民议字〔2024〕2号
王*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进困群众救助保险助力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收悉，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厅、省银保监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近年来有关工作情况
　　党的二十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省民政厅会同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决策部署，今年4月牵头制定并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若干措施》，进一步作出系统安排部署，我省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一）基本生活救助提质增效。实行省定最低指导标准机制，城乡低保标准月人均分别达到643元和483元，位列全国第28位和26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均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乡低保标准的1.3倍，分散和集中供养人员补贴标准分别达到年人均9547.2元和6935.5元。建立困难群众电价补贴制度，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每户每月享受10度免费电量。建立贫困老年人口脱贫补贴制度，给予每人每月20元生活补贴。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对因火灾、交通事故、重大疾病等造成突发困难的急难型救助对象，按每人不超过1000元给予救助；对因教育、医疗等必要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支出型救助对象，按每人不超过当地6个月城市低保标准给予救助。

　　（二）专项救助不断巩固拓展。在医疗救助方面，对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参保全额资助，对城乡低保对象参保定额资助。2023年，低保、特困及脱贫人口等个人自付住院合规医疗费起付标准降低到3000元，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并取消最高支付限额，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及其家庭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按规定给予医疗救助。在教育救助方面，对在学前教育至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且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口，通过发放助学金、生活补助、助学贷款、减免学杂费等措施给予教育救助。2021年至2023年，为3.09万人发放助学金，帮助1.24万人争取国家助学贷款。在住房救助方面，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低收入人口，城市通过配租公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优先给予住房救助，农村通过危房改造等方式优先给予住房救助，2021年至2023年，给予23.89万人租赁补贴，帮助0.8万人危房改造。

　　（三）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探索“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访视、照料服务，已惠及全省7.5万困难群众。积极发展基本养老服务，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按照每户2000元标准，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城乡低保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持续开展慈善帮扶活动，接续实施“圆梦大学”项目，对被大专以上院校录取的低保家庭、脱贫家庭考生按每人3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2023年资助2541名困难考生；接续实施“慈善助医”项目，联合省内20余家医院，对患有肿瘤、股骨头坏死、白内障等疾病的生活困难患者给予慈善救助，2023年救助1296人。鼓励开展救助保险业务，我省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安华农险等财险机构开办了政府防贫救助保险、防贫救助责任保险、防贫保团体人身医疗保险等救助保险业务，涵盖疾病住院补充医疗保障、重大疾病保障、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障、意外伤害残疾保障、自然灾害救助、家庭财产损失补偿、收入损失补偿、因学致贫救助等多个方面。2023年，共为35万余人提供救助保险服务，累计赔付支出857万元。

　　二、积极推动建议落实
　　（一）关于出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民政部门作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牵头部门作用，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的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救助和医疗、教育、就业等专项救助上加大帮扶力度，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商业救助保险。会同省财政厅制定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类社会救助清单和操作指南，探索开展多元有效救助方式，创新“物质+服务”模式，扩大社会救助服务供给。积极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动员引导慈善组织通过设立冠名基金、专项基金和帮扶项目等方式，发挥慈善救助帮扶在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中的补充作用。

　　（二）关于制定资金预算。全省各级财政高度重视困难群众救助保障工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助保障力度，2023年各级财政共筹集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53.3亿元。按照中央和我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中省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及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等支出，暂不能用于投保困难群众救助保险。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待财政承受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列支预算资金。

　　（三）关于建立联合工作机制。民政部门以“急难救助”为抓手，瞄准解决城乡居民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问题，推动救助资源整合，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财政部门按照分层分类救助，参照相关省份经验做法，积极研究推进困难群众救助保险发挥政策叠加效应。银保监局助力各地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推动建立“保险+救助服务”新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完善保险产品供给、提升保险服务水平、加强救助保险宣传工作。在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为困难群众提供专业化社工服务。

　　吉林省民政厅
　　2024年6月18日
